
 

 

環境犯罪學理論與犯罪被害相關理論： 
 

(1)被害者促發： 

 

 
 

 

 

 

 

 

 

 

 

 

 

 

 

 

 

 



 

 

(2)生活型態理論： 

 

 
 

 

 



 

 

(3)重複被害： 

 

 

 

 

 

 

 

 

 

 



 

 

(4)日常活動理論： 

 

 

 

 

 

 

 

 

 

 

 

 

 

 

 

 

 



 

 

(5)以無助學習論解釋婚姻暴力： 

 

 

 

 

 

 

 

 

 

 

 

 

 

 

 

 

 

 

 



 

 

(6)特質促成理論：特質論是社會心理學中之新興理論，其理論基礎來自於：

由於個人的認知所造成其在所經歷事情的覺知、體悟。 

發生之曖昧與誤解。而誤解的產生在於個人與他人所認知之不同，因此誤解

焉然而生。 

部分的事件歸因於內在之因果關係，尤其當事件之結果是好的，更會將之歸

因於本身的特質優異。 

生一股控制感，而這種自我責備之意念，也可以解釋為當個人面臨無法控制

之情境中之自我防衛機制。 

 當一件不性的事情發生時，人們我將大部分的罪責加諸於被害者身上，而這

種想法，是源自於 Lerner 的「公正世界」觀念的影響。人們普遍傾向公正

世界之思想，認為有因必有果，會產生該結果，是罪有應得。被害人之所以

受害，是由於他的行為所導致的，不論他本身是善或惡。舉例而言，性侵害

之被害者之所以被害，是由於其行為激發加害者（如穿著過度暴露）或其促

使犯罪情之之產生（如走入暗巷等）。 

 備註：參鄧煌發、李修安，2012，《犯罪預防》，頁 296～298。 

 

 

 

 

 

 

 

 

 

 

 

 

 

 

 

 

 

 

 

 



 

 

(7)環境犯罪學： 

 

 

 

 

 

 

 

 

 

 

 

 

 

 

 

 

 

 

 

 

 

 

 

 

 

 

 

 

 



 

 

(8)新機會理論 

 

 

 

 

 

 

 

 

 

 



 

 

(9)犯罪型態理論： 

 

 

 
 

 

 

 

 

 

 

 

 

 

 

 

 

 

 

 



 

 

(10)理性選擇理論： 

 

 



 

 

 
 

 

 

 

 

 

 

 

 

 

 

 

 



 

 

(11)機會與犯罪的 10 項原則：Clarke 與 Felson 確立了「機會造成犯罪」的一般

性原則，並提出犯罪與機會之 10 個次原則： 

 1.機會在犯罪的發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2.犯罪機會集中在特殊的時間和空間。 

 3.犯罪機會因犯罪類型而異。 

 4.犯罪機會和日常活動有關。 

 5.某些物品會提供更多犯罪的機會。 

 6.一個犯罪會衍生另一個犯罪機會。 

 7.社會和科技的改變會產生的犯罪機會。 

 8.犯罪機會可以被減少。 

 9.減少機會通常並不會造成犯罪轉移。 

 10.致力於機會的降低，犯罪降低的效果將更廣泛。 

 

 

 

 

 

 

 

 

 

 

 

 

 

 

 

 

 

 

 

 

 

 

 

 

 

 



 

 

(12)犯罪熱點： 

 

 

 

 

 

 

 

 

 

 

 

 

 

 

 

 



 

 

(13)防衛空間理論： 

 

 

 

 

 

 

 

 

 

 

 

 



 

 

(14)透過環境設計以預防犯罪：情境犯罪預防理論首先由美國建築師紐曼

（Newman）於西元 1970 年提出。他提出所謂「防衛空間」（Defensible space）

的概念，認為可以藉這特殊的建築設計降低犯罪的機會（如明亮的街燈可

以產生監控的效果），而達到犯罪預防效果。在西元 1971 年，美國犯罪學

家傑佛利（Jeffery）又撰寫了《透過環境設計以預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一書，擴充並應用紐曼的防衛空間之概念。

根據傑佛利的論點，建築物的安全裝置、門鎖、街燈及守望相助等均能有

效減少犯罪。到了西元 1997 年，克拉克（Clarke）出版《情境犯罪預防》

一書，統整了情境犯罪預防的策略及理論。 

環境之改善或重新設計方式，以達到減低犯罪行為發生為目標，其實體阻

絕物包括利用高聳的圍牆、鐵絲網、藩籬及強化之門窗等物，形成阻絕物

則包括建築物前有寬敞開放之出入口、階梯、步道、低矮之灌木或矮牆、

24 小時之便利商店、供居民乘坐之椅子等，如在銀行、郵局或宿舍四周有

24 小時之攤販存在，均是良好之監控力量。 

 

 

 

 

 

 

 

 

 

 

 

 

 

 

 

 

 

 

 

 

 

 

 



 

 

(15)破窗理論： 

 

 



 

 

 



 

 

 

 

 

 

 

 

 

 

 



 

 

(16)建築物之整體安全設計： 

 

 

 

 

 

 

 

 

 

 

 

 

 

 

 

 

 

 



 

 

(17)鄰里安全設計： 

 

 
 

 

 

 

 

 

 

 

 

 

 

 



 

 

(18)情境犯罪預防理論： 

 

 

 

 



 

 

(19)犯罪轉移與利益擴散： 

 

 

 
 

 

 



 

 

(20)過程與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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